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濮阳市民政局

关于对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第301号建议的

答    复

尊敬的郭庆元代表：
您与孔伟、王思刚、班路喜、张学军等代表提出的《关于增加示范区行政区划面积的建议》收悉。市民政局对您们所提出的建议高度重视，局领导和业务科室召开专题会议进行了研究，并由业务科室负责对您们所提的建议进行了认真分析及工作安排，现答复如下：
您们提出的“关于增加示范区行政区划面积的建议”很好，非常有利于濮阳市增强中心城区辐射带动能力，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。示范区属市政府“派出机构”，是2012年8月经省委、省政府批准成立的，时称“濮阳新区”，2013年12月，更名为“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”。为加快“濮阳新区”建设，便于协调地方关系，2013年市委、市政府将华龙区开州街道行政区划范围交由新区暂时代管，区域面积34.69平方千米，范围内现有22个居委会，常住人口6.87万人。这些年来，随着城乡一体化深入推进，房产的开发、居民的涌入，该区域产城融合程度越来越高,以现代服务业、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格局已经形成，成为了展示濮阳城市形象的前沿窗口。但示范区发展空间受限问题、产业发展基础薄弱问题日益凸显，同时因下辖了大量工作部门和1个开州街道22个居委会，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压力越来越大，“非行政区”、“临时性”、“变通性”和“过渡性”特点成为了掣肘。因此，提出扩容增加面积是合理的。但从行政区划管理角度来讲，示范区为非行政区，是没有行政区划辖区的，所以“增加行政区划面积之说”不属于行政区划管理范围。
您们在《关于增加示范区行政区划面积的建议》文中所提的“将马庄桥镇纳入示范区管辖区域”的内容，如果实施行政区划调整手段，将涉及到县、区之间的行政区划界线变更，审批权限是省政府，省政府在批准的同时要报送国务院备案（2019年开始实施的国务院《行政区划管理条例》“第八条 县、市、市辖区的部分行政区域界线的变更，县、不设区的市、市辖区人民政府驻地的迁移，国务院授权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；批准变更时，同时报送国务院备案）。因此，推进县、区之间的行政区划界线调整是濮阳市重大事项，对于清丰县、华龙区来说更是重大事项。该事项需要在市委、市政府决策前提下履行一系列程序，才可申请上报省政府审批，并报国务院备案。如果实施，市民政局将按照市委、市政府的导向，积极配合开展工作，全力助推有关县委、县政府以及您们示范区做好相应的工作。
因此您们提出的“关于增加示范区行政区划面积的建议”目前暂时条件还不具备、不能解决。感谢您对行政区划管理工作的关心及支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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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单位及电话：市民政局区划地名科  6687691

联系人：丁向东  18639378876

 抄送：市人大选工委（2份），市委市政府督查局（2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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